免费的义务教育与“择校”的收费教育并举是在漫长时期必然要实行的双轨制
——对基础教育若干问题的看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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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务教育的主旨应是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适龄儿
童、少年免除失学之虞，并都必须履行接受学校教育之义务，

而不可勉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单一的免费教育
义务教育的主旨应是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免除失学之虞;

每个适龄儿童、少年在义务教育阶段都必须履行接受学校教育之义务。同时人民

群众有为其被监护的适龄儿童、少年选择接受符合条件的收费优质教育之权利与

自由。政府无权勉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单一的免费教育。任何开放的国家都不

会将适龄儿童、少年绑定在狭小的特定地区就学，而不准越雷池一步。

二．政府有责任尽力满足众多人群期待其儿孙辈的适龄儿
童、少年接受收费优质教育的愿望
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改革开放
30多年来，人民的富裕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多有强烈的“望子成龙”之愿望，

至少有上亿的具有不同经济实力的人民期待其儿孙辈的适龄儿童、少年能接受收

费的优质教育。他们有权提出这种要求。政府也有责任采取措施，因材施教，在

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同时，有序地办好”择校”的收费优质教育，满足不同人群

的需要。

三．“择校”不是基础教育工作中的弊端，而是必须长期推
行的措施

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免费的公立教育和高收费的私立教育并举，对发达国家

来说，至今尚是难于改变的政策。我国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但是全

面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建设和教育教学需求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似尚需十年左

右。即使到了全面达标之时，也还要永远继续发展。要政府推行免费的义务教育
的同时，还为日益增长的众多人群全面地提供免费的优质教育，受教育经费的制
约，既不可能，也不公平。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和“择校”
的收费教育并举，不是基础教育工作中的弊端，而是必须长期推行的措施。“择
校”现象不可能消失。在相当一段时间中，“择校”也有不少纰漏，出现非法乱

收费和某些学校高管贪污腐败的案例。但“择校”也未必似有人所说的是“腐败
之源”，问题在于如何规范和监管, 如何使择校费收支透明。北京市规定择校费
必须缴入各区县教委指定的账户，学校不能直接收钱，贪腐较难。对于采用其它
隐蔽手段勒索家长钱财者，一经发现，一定严惩不贷。

国家教育部多年前就曾明令不准择校。但各地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一般

多未机械执行此指令，而准允有序地择校。因而择校“屡禁不止，越演越烈”。
这是由于准允择校，有利于因材施教，更好地培养人才，符合国家需要和时代要
求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四．公立学校收“择校费”也是合理的，要客观看待家长对

缴纳“择校费”的埋怨
建国前各地公立与私立中小学并存，在私立中小学中不乏具有优质教育资源

的名校。在1951年改制，取消了私立学校后的50年左右的时间中只有单一的公
立中小学了。目前私立名校数量尚少。因而现在跨区域接受收费的优质教育，主
要在公立学校间选择。相对优越的学校之学校建设和运作成本，必然高于择校
生本应就近入学的学校，国家要额外地为其多支出。因而公立学校收“择校费”
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收“择校费”进入相对优越的学校之作法，和早些时候靠“批条子”、“打招

呼”、照顾关系户、说人情、请客送礼，私下给赞助费等往优质学校里塞学生之

手段相比，是个进步。有权势者和有关系者因此骂学校“只认钱，不认人”。这

说明收“择校费”体现了一点公平，是别无选择的可行措施。
    “择校”是学生和校方双向选择的之事。学生拟选择哪个学校，需通过考试或其他有效的学习成绩证明，符合相关校接纳学生的条件才可以。

要客观地看待某些家长对缴纳“择校费”的埋怨。缴纳“择校费”接受优质

教育与接受免费教育，二者不可得兼。否则对无力跨区域“择校”的广大人群说

来是极大的不公平。某些家长一方面决意拒绝依照“就近入学”的规定接受免费

教育；另一方面却埋怨让其被监护的适龄儿童、少年“择校”接受优质教育还要

缴费。有的媒体把收择校费看成“教育顽疾”、“潜规则”，同情某些想把好事两

头都占着的家长，讽刺“择校费‘被自愿’”，岂不荒谬？

可通过政府或慈善人士的助学金，择校生中对低收入人群（远宽于低保户的

标准）表现良好的被监护人减免择校费。
五．“就近入学”不过是在全国实行免费教育唯一可操作的手段，不应将它夸张为实现“教育公平”的原则措施

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诸多方面，如财富、收入、医疗保障条件、

居住（包括环境）条件等，都差异很大。在漫长时期内都不可能均衡、不可能实

现真正的平等，更不可能什么事业都必须全民共享。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

的教育资源，都是不平衡的，都是金字塔形的。直至目前，发达国家一般只保障

适龄儿童、青少年（包括小学和初中及高中）在所居住的地区有平等机会免费接

受公立学校的一般教育，而优质教育大多都是要收较高学费的。我国的基础教育

资源，尤其是我们所指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当然也是金字塔形的，只是

总体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一律“按片儿分配，就近入学”,即“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
近入学”，不过是义务教育阶段（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全国实行免费教
育唯一可操作的手段（我国还允许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不应简单地将“就近入学”等同于“教育公平”，将它夸张为实现“教育公平”的神圣信条。
在城市中如果能促进相关学校的办学水平水平比较接近，必然有利于“就近入学”，减少“择校”人数，缓解城市交通堵塞压力，减少学生路上浪费的时间和交通费用及家长对发生交通事故的担忧。但政府促进“均衡”应着眼于相关学校如何更好地发展，主要应致力于改善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对于中小学优质学校，只宜提出均衡布局，不宜强调均衡发展。优质学校的差距是在较长时间形成的，并各有特色。均衡布局宜在发展中逐步实现，并和促进民办优质学校规划统筹考虑，不宜急切地搞“大搬家”，造成浪费。是否需要“择校”最终要由家长和学生（及相关校方）确定。他们会全面评估为选择某校而跑远路、浪费时间、增加遭遇交通事故几率、多花高额费用等是否值得。政府无需过于心急，不宜强求地区内较快均衡，更不宜为实现全面“就近入学”和“消灭择校”而奋斗。
我国是一个幅员广阔，具有13多亿人口的大国，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很大。

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同一区乃至同一街道学校的教育资源也多有相当的差距，

高水平的学校还只占少数。多数弱势群体所居住的“片儿”，一般没有名校。名

校所在的“片儿”中，房价和房租都较昂贵。即使强制实行“就近入学”的办法，

也无法限制权贵子弟（有的高官后代就曾在媒体上坦言没有绝对的平等）和富有
者选择名校上学。他们可以在大城市有名校的“片儿”内购房、租房。在北京农

村就有些算不上很牛的富二代每年花20万人民币的学费（不包括监护人的陪读
费）去跨国“择校”。在此现实条件下，在农村中，尤其是在欠发达的地区的农
村中的适龄儿童、少年，都享有了平等接受当地一般水平免费教育的权利。这本
身实是极其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从全国或省区、市而言，讲人人平等接受义务
育的权利”不过是虚幻的理想，难于兑现的口号。（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笔
者将在后面的文章中另作探讨。）
